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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钴源辐照装置退役项目

建设单位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黄卫兵 联系人 贾广金 联系电话 13701644780

注册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467号

项目建设地点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605号

立项审批部门 无 批准文号 无

建设项目总投资(万

元)
368

项目环

保投资

(万元)

368
投资比例（环保

投资/总投资）
100%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其它 占地面积(m2) 1848

应

用

类

型

放射

源

□销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使用 □Ⅰ类（医疗使用）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非密

封放

射性

物质

□生产 □制备 PET用放射性药物

□销售 /

□使用 □乙 □丙

射线

装置

□生产 □Ⅱ类 □Ⅲ类

□销售 □Ⅱ类 □Ⅲ类

□使用 □Ⅱ类 □Ⅲ类

其他 √退役

1.1单位概况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1994年 3月注册成立，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467号，主要经营与辐射技术有关的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新仪器的中试开发生产。

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25 年里，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

公司拥有一座湿法贮源式辐照装置，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605号，该装置主要为

材料改性、食品辐照、化妆品、中成药、医疗用品的灭菌以及为核电航天飞船工程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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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试验提供γ射线辐照。

该辐照装置的单位原称“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辐射技术中试研究基地”，隶属于中国

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应物所”），始建于 1984年，于 1986年

投入运行，设计装源量为 1.11E+16Bq（30万 Ci）Co-60。2018年 12月，该辐照装置许

可证单位名称申请变更为“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卫

兵”，并新领取了辐射安全许可证（国环辐证[00294]），有效期至 2023年 12月（见附

件 1）。

根据 2018年 8月 13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批准收回普陀区曹杨

路 1467号（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地块土地使用权由区土地发展中心实施

储备的通知》（附件 2），普陀区人民政府拟收回公司所在的曹杨路 1467号土地使用权，

因此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决定关停现有钴源辐照装置，并启动辐照装置退役程序。

根据公司的历年年度评估报告，本项目自投入运行以来，没有发生过放射性泄漏事

故和放射源丢失事故，贮源井水也没有被污染过。

1.2 核技术利用及辐射安全管理现状

1.2.1 核技术利用现状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4 日取得生态环境部颁发的辐射安全许

可证（国环辐证[00294]，见附件 1），有效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许可使用 I类、Ⅱ

类、Ⅲ类、Ⅳ类、V类放射源。

（1）放射源

2018年 12月，辐照装置共贮存有 44根 Co-60源棒，总活度约 17万居里。历次购

买钴源棒的证明材料见附件 3。包括：①8根英国 2002年生产的钴源，由中国同位素公

司代理进口购入；②8根加拿大 2004年生产的钴源，由北京三强核力辐射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代理进口购入；③12根加拿大 2009年生产的钴源，由北京三强核力辐射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代理进口购入，经上海应物所转入； ④8根加拿大 2011年生产的钴源，由北

京三强核力辐射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代理进口购入，经上海应物所转入；⑤8根原子能院

2015年生产的钴源，由中核同兴（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代理购入。

另有 1枚 V类 Cs-137校准源，出厂活度为 4.44E+07Bq。放射源明细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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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放射源明细表

序号 核素 编 码 出厂日期 出厂活度；Bq 类别 来源（进口） 代理商 备注

1 Co-60 GB02CO290091 2002年 10月 23日 4.22E+14 I 英国

中国同位

素公司

36根钴源

棒退役，

已由中核

同兴（北

京）核技

术有限公

司 2019年
8月返回

至原产

国。

2 Co-60 GB02CO290101 2002年 10月 23日 4.18E+14 I 英国

3 Co-60 GB02CO290111 2002年 10月 23日 4.22E+14 I 英国

4 Co-60 GB02CO290121 2002年 10月 23日 4.14E+14 I 英国

5 Co-60 GB02CO290131 2002年 10月 23日 4.18E+14 I 英国

6 Co-60 GB02CO290141 2002年 10月 23日 4.22E+14 I 英国

7 Co-60 GB02CO290151 2002年 10月 23日 4.18E+14 I 英国

8 Co-60 GB02CO290161 2002年 10月 23日 4.22E+14 I 英国

9 Co-60 CA04CO290011 2004年 10月 25日 4.12E+14 I 加拿大

北京三强

核力辐射

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10 Co-60 CA04CO290021 2004年 10月 25日 4.14E+14 I 加拿大

11 Co-60 CA04CO290031 2004年 10月 25日 4.25E+14 I 加拿大

12 Co-60 CA04CO290041 2004年 10月 25日 4.58E+14 I 加拿大

13 Co-60 CA04CO290051 2004年 10月 25日 4.56E+14 I 加拿大

14 Co-60 CA04CO290061 2004年 10月 25日 4.41E+14 I 加拿大

15 Co-60 CA04CO290071 2004年 10月 25日 4.46E+14 I 加拿大

16 Co-60 CA04CO290081 2004年 10月 25日 4.57E+14 I 加拿大

17 Co-60 CA09CO004241 2009年 06月 15日 3.20E+14 I 加拿大

北京三强

核力辐射

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18 Co-60 CA09CO004251 2009年 06月 15日 3.18E+14 I 加拿大

19 Co-60 CA09CO004261 2009年 06月 15日 3.18E+14 I 加拿大

20 Co-60 CA09CO004271 2009年 06月 15日 3.18E+14 I 加拿大

21 Co-60 CA09CO004281 2009年 06月 15日 3.18E+14 I 加拿大

22 Co-60 CA09CO004291 2009年 06月 15日 3.16E+14 I 加拿大

23 Co-60 CA09CO004301 2009年 06月 15日 3.13E+14 I 加拿大

24 Co-60 CA09CO004311 2009年 06月 15日 3.12E+14 I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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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o-60 CA09CO004321 2009年 06月 15日 3.11E+14 I 加拿大

26 Co-60 CA09CO004331 2009年 06月 15日 3.11E+14 I 加拿大

27 Co-60 CA09CO004341 2009年 06月 15日 3.01E+14 I 加拿大

28 Co-60 CA09CO004351 2009年 06月 15日 2.47E+14 I 加拿大

29 Co-60 AR11CO010271 2011年 12月 27日 4.81E+14 I 加拿大

北京三强

核力辐射

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30 Co-60 AR11CO010261 2011年 12月 27日 4.81E+14 I 加拿大

31 Co-60 AR11CO010251 2011年 12月 27日 4.847E+14 I 加拿大

32 Co-60 AR11CO010241 2011年 12月 27日 4.921E+14 I 加拿大

33 Co-60 AR11CO010231 2011年 12月 27日 4.995E+14 I 加拿大

34 Co-60 AR11CO010221 2011年 12月 27日 4.995E+14 I 加拿大

35 Co-60 AR11CO010211 2011年 12月 27日 4.877E+14 I 加拿大

36 Co-60 AR11CO010201 2011年 12月 27日 4.995E+14 I 加拿大

37 Co-60 0415Co012311 2015年 08月 11日 4.673E+14 I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中核同兴

（北京）

核技术有

限公司

8根钴源

棒已于

2019年 3
月转让至

中国科学

院上海应

用物理研

究所

38 Co-60 0415Co012321 2015年 08月 11日 4.755E+14 I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39 Co-60 0415Co012331 2015年 08月 11日 4.728E+14 I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0 Co-60 0415Co012341 2015年 08月 12日 4.595E+14 I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1 Co-60 0415Co012351 2015年 08月 12日 4.561E+14 I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2 Co-60 0415Co012361 2015年 08月 11日 4.624E+14 I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3 Co-60 0415Co012371 2015年 08月 12日 4.529E+14 I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4 Co-60 0415Co012381 2015年 08月 12日 4.613E+14 I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5 Cs-137 0486CS342395 1986年 10月 20日 4.44E+7 V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

已申请转

让至中国

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

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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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环保审批的履行情况

公司近三年未新上需环保审批的辐射项目。

1.2.3 辐射安全管理现状

1.2.3.1 辐射管理机构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设辐射安全领导小组，由总经理、部门经理、运行管理人

员等成员组成，设专职辐射防护人员，见表 1-2。

表 1-2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机构名称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组 电话 021-62548693

序号 姓 名 性别 职务 工作部门 职责 专/兼职

1 黄卫兵 男 总经理 经理室 负责人 专职

2 蔡 军 男 工程师 辐射安全管理 成员 专职

3 张 祺 男 部门经理 钴源事业部 成员 兼职

4 何伟荣 男 运行管理 钴源事业部 成员 兼职

5 朱莲娣 女 工程师 钴源事业部 成员 兼职

6 贾广金 男 安全管理 办公室 成员 兼职

1.2.3.2规章制度建设及落实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已经制定了《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规定》、《放射源管理制

度》、《安全防护设施维护与维修制度》、《人员进出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管理

制度》、《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监测方案》、《监测仪表使用与检验管

理制度》、《辐射事故、事件应急预案》、《放射源运输管理规定》、《放射性三废管理规定》

等安全管理制度。

1.2.3.3 人员培训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规定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必须接受环保部认可培

训机构组织的辐射防护与安全培训，并考试合格上岗。每 4年参加复训，并制定了辐射

工作人员培训计划。公司现有 9名辐射工作人员都持有辐射安全中级培训证书，且证书

均在有效期内。另有 1人持有注册核安全工程师资格证和注册证，为专职辐射安全管理

人员。辐射工作人员及培训情况见附件 4。

1.2.3.4 个人剂量监测



6

公司安排所有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已委托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进行个人剂量监测，监测频度为每 3个月一次。在岗的辐射工作人员均已按照规范

佩戴了个人剂量计，并将每季度的个人剂量检测报告存档备案。2018年度个人剂量检测

结果见附件 5，根据个人剂量统计结果，公司 2018年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值低于其

剂量约束值。辐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满足剂量约束值的有关要求，说明上海长沪新材

料有限公司采取的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是可行的。

1.2.3.5 工作场所及辐射环境监测

公司内部辐射环境自行监测，监测内容为辐照室周边、源井水等外照射剂量率，监

测频度为每月一次。公司辐射环境外部检测委托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监测，

监测频度为每年一次。源井水中 Co-60 核素分析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辐射

安全检测中心监测。

2018年工作场所及辐射环境检测报告见附件 6，监测结果表明，辐照室周围辐射水

平满足控制值的要求。

1.2.3.6辐射事故应急管理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制定了《辐射事故、事件应急预案》，预案中明确了辐射

事故应急机构、人员组成及分工、应急部门及人员职责、应急器材，发生辐射事故时的

报告、通讯联络方式、应急处置方式等。

1.2.3.7监测仪器和防护用品

公司辐射工作人员都配有个人剂量计，配置的其它辐射监测仪器情况见表 1-3，能

够满足工作的需要。

表 1-3现有辐射监测仪器和仪表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仪器状态 数量

1 直读式 X、γ辐射个人剂量当量（率）监测仪 FD-3007K 正常使用 1

2 辐射防护用γ辐射剂量当量率仪 FD-3013B 正常使用 1

1.3退役项目情况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辐照装置为湿法贮存γ辐照装置，退役范围主要为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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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及其配套房间，退役场所内未配套放射源暂存室或源库。

辐照室的主体结构为钢筋砼体共 2层，辐照室长 13m，宽 7m，净面积约 91m2，辐

照室净高 3.5m，二楼为应急（强迫）降源装置。迷宫通道：人行通道宽 1.1m，货运通

道中，外面通道宽 2.2m，里面通道宽 1.1m，运源通道宽 1.5m。辐照厅的主体屏蔽墙为

1.9m～2.36m，迷道外墙厚 1m，迷道内墙厚 1.5m，屋顶厚 2m。贮源水井尺寸

3.7m×2.8m×8m，辐照厅及辅助用房建筑面积 3970m2。辐照产生的气体通过 22m高的烟

囱排入环境，通风管道以“Z”形式接入烟囱，墙壁里经过的地方采用铸铁进行补偿。

钴源辐照区平面图见图 1-1。

图 1-1 钴源辐照区平面图

2018年 12月，辐照装置共贮存有 44根 Co-60源棒，总活度约 17万居里。其中，

36根进口钴源棒剩余总活度约 10万居里，8根国产钴源棒的剩余总活度约 7万居里。

另有 1枚 V类 Cs-137校准源，出厂活度为 4.44E+07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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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辐照装置停用，此后进入退役工作准备阶段。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

委托中核比尼（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原“北京核二院比尼新技术有限公司”）作为

废旧放射源处置及辐照装置的退役工作的总负责单位。中核比尼（北京）核技术有限公

司编制了该项目的实施方案，见附件 8。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上海应用所协商一致，将辐照室中贮存的仍具有良好利

用价值的 8根原子能院 2015 年 8月生产的钴源棒交由中核同兴（北京）核技术有限公

司转让到上海应物所。2019年 3月 7日，8根钴源棒登入上海应物所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的放射源台账明细，见附件 9。

截止 2019年 2月停运，钴源辐照装置还贮存有 36根钴源棒，分别是 8根英国和 28

根加拿大的钴源，已接近寿期，直接协调进口厂商按照采购合同的要求返回原产地。

2019年 5月 10日，上海应物所对倒源前井水进行了取样监测，监测报告见附件 10。

2019年 6月 17日，公司办理了放射源启运备案相关手续，运输批准证明见附件 11。

2019年 6月 18日，中核同兴（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对钴源辐照装置进行了 36根

钴源棒倒源工作，生态环境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对现场进行

了监督，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派出专业技术人员赴现场作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

2019年 6月 18日，倒源顺利结束后，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将 36根钴源棒交接

给中核同兴（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交接单见附件 12。当天晚上，装载 36根钴源棒

的车辆离开公司，启运前货包监测报告见附件 13。

2019年 6月 24日，上海应物所对井水排放前的井水进行了取样监测，水质检测报

告见附件 14。

2019年 8月 8日，公司向生态环境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提交了源井水排放的

申请报告，见附件 15。

2019年 8月 14日，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了贮源井水的排放工作，井水排

放工作备忘录见附件 16。

2019年 8月 23日，装载退役源棒的运输车辆运往港口，最终走海运返回加拿大诺

帝安公司。

2019年 9月公司将剩余的 1枚 V类 Cs-137校准源转让至上海应物所，并办理了放

射源转让审批手续，放射源的转让审批表见附件 17。

至此，公司的所有放射源全部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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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钴源辐照装置现有场址退役后能够达到无限制开放使用的要求，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受委托对其辐照装置退役进行源项调查、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见附件 7。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有关规定，本项目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本次评价的主要内容为钴源辐照装置退役后场址及其周围环境的辐射环境影响是否满

足无限制开放的要求。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接受委托后，进行了现场踏勘，并在拟退

役场址源项调查的基础上，编制本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10

表 2 放射源

序号 核素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别 活动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与地点 备注

注：放射源包括放射性中子源，对其要说明是何种核素以及产生的中子流强度（n/s）。

表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序

号

核素

名称

理化

性质

活动

种类

实际日最

大操作量

（Bq）

日等效最

大操作量

（Bq）

年最大用

量（Bq） 用途 操作方式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与地

点

无

注：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和操作方式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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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射线装置

（一）加速器：包括医用、工农业、科研、教学等用途的各种类型加速器

序

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加速

粒子

最大

能量

（MeV）

额定电流

（mA）/剂量

率（Gy/h）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无

(二)X射线机，包括工业探伤、医用诊断和治疗、分析等用途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

（kV）
最大管电流

（mA）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无

(三)中子发生器，包括中子管，但不包括放射性中子源

序号 名称
类

别

数

量
型号

最大管

电压

（kV）

最大靶

电流

（μA）

中子强

度(n/s) 用途
工作场

所

氚靶情况

备注
活度（Bq） 贮存方

式
数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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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名

称
状态

核素

名称
活度

月排放

量

年排放总

量

排放口

浓度

暂存

情况

最终去

向

放

射

源

固态 Co-60 约7万居里 - 8枚 - -

转移到上

海应物所

继续使用；

退役后由

原销售单

位负责回

收

固态 Co-60 约10万居里 - 36枚 - -

由中核同

兴（北京）

核技术有

限公司出

口至原产

国。

固态 Cs-137
4.44E+7Bq
（出厂活度）

-
1枚 - -

转移到上

海应物所

继续使用

注：1.常规废弃物排放浓度，对于液态单位为mg/L，固体为mg/kg，气态为mg/m3；年排放总量用kg。

2．含有放射性的废物要注明，其排放浓度、年排放总量分别用比活度（Bq/L或Bq/kg或Bq/m3）和活度（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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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评价依据

法规

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10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起施行）；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53号，

2014年 7月 29日起施行）；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7

号，2019年 8月 22日）；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18

号令，2011年 5月 1日起施行）；

（8）《关于发布放射源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第 62

号，2005年 12月 23日）；

（9）《关于发布<放射性废物分类>的公告》（环保部、工信部、科工局公

告 2017年第 65号）；

（1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号）

及修改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号，2018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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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标准

（1）《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

（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3）《γ辐照装置的辐照防护与安全标准》（GB10252-2009）；

（4）《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暂行）（HJ53-2000）；

（5）《放射性污染的物料解控和场址开放的要求》（GBZ167-2005）；

（6）《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14500-2002）；

（7）《放射性废物分类》（2017年第 65号）；

（8）《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内容和格式》（HJ10.1-2016）；

（9）《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一般规定》（GB 11215-89）。

其他

（1）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辐照装置退役源项调查报告；

（2）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辐照装置退役实施方案；

（3）业主单位提供的其它项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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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评价范围

参考《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

式》（HJ10.1-2016）的规定，“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应用项目的评价范围，通常取装置所

在场所实体屏蔽物边界外 50m 的范围”，本项目主要评价钴源辐照装置退役过程中、退

役后原有场址辐射环境质量及可开放性程度，因此评价范围主要为钴源辐照室实体屏蔽

墙外 50m范围。

保护目标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钴源室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605 号。辐照室周围

50m内建筑见图 7-1，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7-1。

表 7-1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辐射工作场所 周围场所 方位 相对距离

钴源辐照服务区

公司办公楼 东侧 10m

水产市场（已拆迁）、原联华配送中心（已搬空、待拆迁） 南侧 20m

车间仓库 西侧 8m

曹杨冷库（已停运、待拆迁） 北侧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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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退役项目所在位置及评价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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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

7.1 年剂量约束值

（1）工作人员的剂量约束值

根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在退役过程中，放射性工作人员

的剂量约束值为 5mSv。

（2）退役过程中公众的剂量约束值

根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在退役过程中，公众的剂量约束

值取 0.1mSv。

（3）退役后公众的剂量约束值

根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退役后该场址对公众年剂量约束

值取 0.1 mSv。

7.2退役目标

该钴源辐照装置退役后，其场址达到无限制开放要求。

7.3表面污染水平

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对源架、井覆面、水处理系统中

的管路和设备等，表面污染解控水平为 0.8Bq/cm2。

表 7-2 表面放射性物质污染控制水平；Bq/cm2

表面类型 β放射性

井壁、墙壁、地面等 0.8

7.4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拟无限制开放场址的土壤中放射

性核素活度浓度限值分别为：60Co 0.03Bq/g。

7.5贮源井井水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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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贮源井水向环境排放时，所含放

射性污染物的活度浓度应控制在 10Bq/L 以下，排放总活度不应超过 1×105Bq，排放后

应使用不少于 3倍排放量的水进行冲洗。

7.6贮源井底沉积物的解控水平

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贮源井底沉积物的活度浓度解控

水平推荐值为：60Co：10Bq/g。

7.7 固体废物解控水平

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固体废物量为 3t 以下者，物料活

度浓度通用解控水平推荐值为：60Co 10Bq/g。

7.8放射性废物分类

放射性废物的分类参考《放射性废物分类》（2017年第 65号）的要求执行。

豁免或者解控的剂量准则：在合理预见的一切情况下，被豁免的实践或源（或者

被解控的物质）使任何个人一年内所受到的有效剂量在 10μSv 量级或更小，而且即使

在发生低概率的意外不利情况下，所受到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1mSv。

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废物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接近或者略高于豁免水平或解

控水平，长寿命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非常有限。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浓度下

限值为解控水平，上限值一般为解控水平的 10～100 倍。

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废物中短寿命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可以较高，长寿命放射性

核素含量有限，需要长达几百年时间的有效包容和隔离，可以在具有工程屏障的近地

表处置设施中处置。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浓度下限值为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活度

浓度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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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8.1辐射环境本底水平

根据《上海市天然环境贯穿辐射水平调查》（杨鹤鸣、顾树新等，辐射防护，

第 11 卷第 4期，1991 年 7 月）和《2018 年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报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生态环境部)，上海市室内γ辐射剂量率水平（含宇宙射线）范围为（53.4～151.7）

nSv/h，上海市道路γ辐射剂量率水平（含宇宙射线）范围为（47.6～145.5）nGy/h。

8.2辐射现状

在退役实施之前，原子能院对拟退役钴源辐照装置场址内的辐照室及其配套房

间和周边外环境进行现场测量及取样分析，监测布点和监测结果见附件 18。

8.2.1调查范围及内容

源项调查的范围主要是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和周边外环境。内容包括室内及周

边外环境γ辐射剂量率、室内β表面污染水平、周边土壤样品 Co-60活度浓度、离子

交换树脂样品 Co-60活度浓度、辐照室水井底泥样品 Co-60活度浓度等进行了源项

调查。辐照室及配套房间主要为两层，具体场所和点位布示意图见图 8-1～8-7。

图 8-1 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一层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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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二层布局示意图

图 8-3 辐照室一层以及配套房间(不含装卸场)点位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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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装卸场点位布设示意图

图 8-5 贮源井底部点位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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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贮源井壁分层点位布设示意图

图 8-7 辐照室二层及其配套房间点位布设示意图

8.2.2监测项目及监测设备

本次源项调查的监测项目主要包括：

（1）外照射监测（室内及周边外环境γ辐射剂量率）；

（2）表面污染监测（室内β表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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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辐照室周边地表土壤样品 Co-60活度浓度测量；

（4）辐照室离子交换树脂样品 Co-60活度浓度测量；

（5）辐照室水井底泥样品 Co-60活度浓度测量。

本次监测采用的监测设备见表 8-1。

表 8-1 监测设备及性能指标

仪器

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检定有

效日期

检定单

位

γ剂量

率仪

FH40G+ FHZ672

E-10(出厂编号：

024979+0810)

测量范围：0.1 μGy/h～100 μGy/h；
相对 0.477 μGy/h 137Cs 参考源：重

复性≤15%；准确度：≤25%。

校准因子：N=1.03，Urel=5%(k=2)

2019年
11月 29

日

国防科

技工业

一级计

量站

γ剂量

率仪

FH40G+ FHZ672

E-10(出厂编号：

023290+0700)

测量范围：0.1 μGy/h～100 μGy/h；
相对 0.477 μGy/h 137Cs 参考源：重

复性≤15%；准确度：≤25%。

校准因子：N=1.11，Urel=6%(k=2)

2020年
4月 22
日

国防科

技工业

一级计

量站

表面

污染

测量

仪

CoMo170(出厂编号：

3535)

α道探测效率：38%
βγ道探测效率：37%

2020年
03月 17

日

国防科

技工业

一级计

量站

低本

底α/β
测量

仪

BH1227(出厂编号：

1003)

对于平面源：α探测效率：≥55%；

β探测效率：≥45%
2020年
2月 1日

中国计

量科学

研究院

高纯

锗γ谱
仪

GEM35P4-83(出厂编

号：104687)

相对探测效率 35%，能量分辨率

1.85keV(Co-60点源 1332.5keV)。
能量在 50-2000keV的范围内

2020年
06月 25

日

中国计

量科学

研究院

8.2.3 监测结果

（1）γ辐射剂量率和表面污染监测结果

对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含里面关键设施表面)进行了γ辐射剂量率和表面污染

监测，测量结果见表 8-2~8-6，同时对辐照室周围环境进行γ剂量率测量，测量结

果见表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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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辐照室一层以及配套房间(不含装卸场) γ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

监测场所
监测点描述 γ剂量率（nSv/h）

监测位置 监测点

辐照室

进货通道

1 136.8±1.3
2 133.0±1.0
3 109.5±5.5
4 116.5±4.5
5 120.5±0.5
6 126.5±1.5
7 124.0±1.0
8 124.5±0.5
9 121.0±1.0
10 137.3±0.8
11 137.5±1.5
12 134.3±2.8
13 138.3±0.8
14 123.3±5.8
15 105.3±1.8
16 122.5±1.5
17 117.5±1.5
18 121.8±1.3
19 119.5±1.5
20 110.3±1.8

辐照大厅

21 111.0±1.0
22 120.8±3.3
23 124.8±1.3
24 123.8±1.3
25 123.3±0.8
26 123.5±1.5
27 87.4±2.8
28 136.0±2.0
29 132.0±1.0
30 129.5±1.5
31 130.3±1.8
32 118.0±1.0
33 126.5±1.5
34 124.8±1.3
35 134.3±1.8

人员通道
36 111.3±1.8
37 11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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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11.8±6.3
39 101.0±1.0
40 96.9±1.3
41 109.3±3.8
42 103.8±1.3
43 89.5±0.6
44 94.3±1.2
45 109.5±1.5
46 101.5±1.5
47 101.0±1.0
48 116.0±3.0
49 104.3±0.8

辐照室配套房间

控制室

50 125.8±1.3

51 130.0±1.0

52 133.0±2.0

53 136.5±2.5

54 134.5±0.5

55 134.3±1.8

56 137.0±1.0

57 118.8±3.3

58 134.5±2.5

59 137.5±1.5

60 133.8±0.3

61 136.5±1.5

62 137.5±1.5

63 136.8±1.3

内走廊

64 135.5±0.5

65 142.5±0.5

66 141.5±0.5

67 139.0±2.0

水处理室

68 140.3±3.8

69 117.0±34

70 132.0±3.0

71 136.5±4.5

72 120.5±1.5
73-1 132.0±1.0
73-2 131.3±1.8
74-1 112.3±7.8
74-2 113.3±0.8
75-1 10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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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105.5±0.5

配电室

76 137.5±1.5

77 133.0±2.0

78 136.3±0.8

79 136.8±1.3

80 141.5±0.5

81 141.3±0.8

82 136.8±1.3

83 138.0±1.0

84 138.0±1.0

控制室门口小屋

85 131.0±2.3

86 136.3±2.8

87 133.3±1.8

88 139.0±1.0

89 132.8±2.3

90 128.8±1.3

表 8-3 装卸场γ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

监测场所
监测点描述 γ剂量率（nSv/h）

监测位置 监测点

装卸场 装卸场大厅

1 128.5±2.5

2 125.8±1.3

3 126.8±1.3
4 121.3±0.8

5 125.5±0.5

6 122.5±0.5
7 127.8±1.3

8 126.0±1.0

9 105.3±0.8
10 107.3±0.8

11 105.5±0.5

12 123.0±2.0
13 131.5±0.5

14 120.8±1.3

15 116.3±0.8
16 120.0±1.0

17 121.8±1.3

18 125.8±1.3
19 13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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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29.0±1.0

21 124.8±1.3
22 116.8±1.3

23 114.5±0.5

24 127.0±1.0
25 128.8±1.3

26 112.0±1.0

27 118.0±1.0
28 108.8±1.3

29 110.3±1.8

30 118.5±0.5
31 116.0±1.0

32 107.5±0.5

33 110.5±0.5
34 108.0±1.0

35 109.0±1.0

36 123.8±4.3
37 120.8±2.3

38 118.8±1.3

39 95.4±0.2
40 104.5±0.5

41 108.8±1.3

42 112.0±2.0
43 108.8±1.3

44 95.5±0.9

45 97.4±0.8
46 94.8±1.4

47 96.9±0.6

48 111.3±2.8
49 118.5±1.5

50 108.5±0.5

51 102.5±0.5
52 97.1±1.0

53 105.5±0.5

54 105.8±1.3
55 101.0±1.0

56 107.0±1.0

57 100.5±2.5
58 93.0±0.9

59 93.6±0.8



28

60 100.1±0.9

工具间
61 138.3±0.8
62 142.8±1.3

女厕
63 140.8±2.3

64 138.3±2.8

男厕
65 140.8±2.3

66 138.5±4.5

值班室
67 136.5±1.5
68 140.3±0.8

表 8-4 贮源井γ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

监测场所
监测点描述

γ剂量率（nSv/h）
监测位置 监测点

贮源井

贮源井底部

1 72.4±0.7

2 73.5±0.3

3 71.8±0.3

4 71.8±0.6

5 69.2±2.6

钴井壁（2m、

4m、6m、7.5m）

1 72.4±0.2

2 73.7±0.2

3 72.1±0.7

4 68.9±0.2

源井架上表面 / 60.9±0.8

副井上方 / 71.1±0.2

本底 / 5.2

表 8-5辐照室二层及其配套房间γ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

监测场所
监测点描述 γ剂量率（nSv/h）

监测位置 监测点

辐照室二层及其配套房

间

排风机房

1 137.0±1.0

2 131.3±1.8

3 132.5±2.5

水泵房

4 122.0±3.0

5 125.0±2.0

6 133.0±2.0

7 127.3±0.8

8 126.5±0.5

9 12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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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房

10 127.5±1.5

11 136.0±1.0
12 135.0±1.0

钴源提升操作房

13 123.8±3.3

14 122.8±1.3
15 132.0±3.0

16 128.0±2.0

17 126.8±3.3
18 128.5±0.5

空调机房

19 116.5±1.5

20 117.5±1.5
21 123.5±0.5

22 120.5±1.5

23 123.3±1.8
24 125.8±1.3

原子吸收光谱室(平台)

25 95.2±0.8

26 95.9±0.7
27 108.0±1.0

28 107.5±1.5

走廊
29 132.8±1.3
30 129.8±2.3

表 8-6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表面污染监测测量结果

场所 相关描述 β表面污染监测（Bq/cm2）

水处理间

门口地面 ＜LLD

离子交换柱表面 1 ＜LLD

离子交换柱表面 2 ＜LLD

离子交换柱表面 3 ＜LLD

水桶表面 ＜LLD

桌子表面 ＜LLD

中间地面 ＜LLD

南墙表面 ＜LLD

西墙（口墙）表面 ＜LLD

东墙表面 ＜LLD

北墙表面 ＜LLD

本底表面 ＜LLD

配电室
配电柜表面 ＜LLD

配电柜表面 ＜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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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地面表面 ＜LLD

西侧地面表面 ＜LLD

门口地面 ＜LLD

南侧地面 ＜LLD

北侧地面 ＜LLD

西南侧地面 ＜LLD

走廊（配电间，水

处理室与控制间

之间）

南地面 ＜LLD

中地面 ＜LLD

北地面 ＜LLD

南墙表面 ＜LLD

西墙表面 ＜LLD

控制室

控制台表面 1 ＜LLD

控制台表面 2 ＜LLD

办公桌 ＜LLD

控制室门口地面 ＜LLD

东地面 ＜LLD

中地面 ＜LLD

西地面 ＜LLD

窗台表面 ＜LLD

北墙壁表面 ＜LLD

西墙壁表面 ＜LLD

南墙壁表面 ＜LLD

东墙壁表面 ＜LLD

控制室门口小屋

门口地面 ＜LLD

中间地面 ＜LLD

西墙表面 ＜LLD

北墙表面 ＜LLD

东墙表面 ＜LLD

南墙表面 ＜LLD

进货通道-进口 门口地面 ＜LLD

进货通道-出口 门口地面 ＜LLD

贮源井

钴源井底部 ＜LLD

地面 1 ＜LLD

地面 2 ＜LLD

地面 3 ＜LLD

地面 4 ＜LLD

源架表面 ＜LLD

源架表面 ＜LLD

墙壁 1 ＜LLD

墙壁 2 ＜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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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 3 ＜LLD

墙壁 4 ＜LLD

钴井壁 2m ＜LLD

钴井壁 4m ＜LLD

钴井壁 6m ＜LLD

钴井壁 7.5m ＜LLD

铅罐 表面擦湿样 ＜LLD

辐照大厅

盖板 ＜LLD

护源罩 ＜LLD

梯子 ＜LLD

垃圾桶 ＜LLD

货架 ＜LLD

导轨 ＜LLD

南侧地面 ＜LLD

南墙 ＜LLD

西墙 ＜LLD

西墙地面 ＜LLD

北地面 ＜LLD

北墙 ＜LLD

东墙 ＜LLD

东地面 ＜LLD

通风口 ＜LLD

源室通道北通道口 ＜LLD

地面 ＜LLD

货物通道

地面 1 ＜LLD

墙壁 1 ＜LLD

地面 2 ＜LLD

墙壁 2 ＜LLD

地面 3 ＜LLD

墙壁 3 ＜LLD

地面 4 ＜LLD

墙壁 4 ＜LLD

地面 5 ＜LLD

墙壁 5 ＜LLD

地面 6 ＜LLD

墙壁 6 ＜LLD

地面 7 ＜LLD

墙壁 7 ＜LLD

地面 地面

桌子表面 桌子表面



32

装卸场-男厕
地面 ＜LLD

门口地面 ＜LLD

装卸场-女厕
地面（瓷砖地面） ＜LLD

门口地面 ＜LLD

装卸场-值班室
地面（木地） ＜LLD

门口地面 ＜LLD

装卸场-大厅东北

角大门

地面 ＜LLD

装卸场-叉车地 叉车表面 ＜LLD

装卸场-西北角大

门

地面 ＜LLD

货架表面 ＜LLD

装卸场-西南大门 地面 ＜LLD

钴源提升操作房

杂物表面 ＜LLD

源套管表面 ＜LLD

梯子表面表面 ＜LLD

升降机表面 ＜LLD

梯子表面 ＜LLD

升降架表面表面 ＜LLD

门口地面 ＜LLD

排风机房

西侧风机表面 ＜LLD

东西风机表面 ＜LLD

杂物表面 ＜LLD

水池表面 ＜LLD

门口地面 ＜LLD

地面 ＜LLD

压缩空气房

压缩机表面 ＜LLD

控制台表面 ＜LLD

桌表面 ＜LLD

门口地面 ＜LLD

水泵房

水泵表面 1 ＜LLD

水泵表面 2 ＜LLD

水泵表面 3 ＜LLD

水泵表面 4 ＜LLD

桌子 1 表面 ＜LLD

桌子 2 表面 ＜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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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周围环境主γ剂量率测量结果

监测场所
监测点描述 γ剂量率（nGy/h）

监测位置 监测点

周围环境

西侧垂直距离约 30m

1 133.7±1.3

2 118.5±9.5

3 115.1±3.9
4 104.4±5.6

5 108.3±6.7

6 119.0±11.0
7 115.0±7.0

8 109.4±5.6

9 96.8±7.2
10 103.1±5.9

11 99.7±15.3

12 98.2±5.8

南侧垂直距离约 2m

13 102.6±1.4

14 123.3±3.7

15 129.9±3.1
16 136.2±2.8

17 138.4±0.6

18 132.1±5.9
19 135.7±3.3

20 131.7±4.3

21 130.7±5.3
22 124.5±2.5

23 133.3±4.7

24 129.0±5.0
25 124.1±2.9

26 127.6±4.4

27 126.0±2.0
28 133.1±5.9

29 134.3±3.7

30 133.4±1.6
31 136.8±1.2

32 131.7±6.3

东侧垂直距离约 30m

33 114.1±13.9
34 117.1±4.9

35 115.8±15.2

36 11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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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13.2±0.8

38 113.4±2.6
39 115.1±1.9

40 111.6±1.4

41 105.1±1.9
42 112.0±9.0

43 109.5±7.5

44 103.7±4.3

北侧垂直距离约 2m

45 102.7±4.3

46 99.0±1.0

47 99.6±3.4
48 101.7±2.3

49 105.5±6.5

50 111.2±1.8
51 111.7±2.3

52 120.0±5.0

53 117.2±2.8
54 118.4±2.6

55 120.0±3.0

56 121.8±4.2
57 125.4±1.6

58 135.4±3.6

59 115.3±2.7
60 114.4±3.6

61 119.7±3.3

62 114.9±7.1
63 109.5±1.5

64 110.1±1.9

北侧垂直距离约 30m

65 110.6±1.4
66 98.1±7.9

67 91.7±2.8

68 107.1±1.9
69 89.9±17.1

70 70.6±16.4

71 72.1±1.9
72 68.3±1.3

73 68.1±1.3

74 7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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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2~表 8-5可知，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的室内γ辐射剂量率水平为（60.9～

142.5）nSv/h，辐照室周围环境γ剂量率测量水平为（68.1～138.4）nGy/h。根据《上

海市天然环境贯穿辐射水平调查》（杨鹤鸣、顾树新等，辐射防护，第 11卷第 4期，

1991年 7月）和《2018年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上海市室内γ辐射剂量率水平（含宇宙射线）范围为（53.4～151.7）nSv/h，上海市

道路γ辐射剂量率水平（含宇宙射线）范围为（47.6～145.5）nGy/h。因此，辐照室

及其配套房间的室内γ辐射剂量率水平均处于上海市的正常本底范围之内，辐照室

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均处于上海市的正常本底范围之内。由表 8-6可知，辐照

室及其配套房间(含里面关键设施表面)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均小于仪表探测限，均低

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表面污染控制水

平（0.8Bq/cm2）。

（2）样品分析结果

采集地表土 4个、树脂 1个、排水道进水口底泥与水样各 1个、贮源井底泥 1

个。实验室分析结果见表 8-8。

表 8-8 地表土、树脂、排水道进水口底泥与水样、贮源井底泥测量结果

序号 样品名称 采样位置 测量核素 测量结果

1 地表土 南侧约 2m Co-60 ≤LD=5.4E-01Bq/kg

2 地表土 北侧 2m Co-60 ≤LD=3.0E-01Bq/kg

3 地表土 西侧约 30m Co-60 ≤LD=4.1E-01 Bq/kg

4 地表土 东侧约 30m Co-60 ≤LD=4.4E-01Bq/kg

5 树脂
水口第一个离子交

换柱子
Co-60 ≤LD=1.3E-01Bq/kg

6 底泥 排水道进水口 Co-60 2.17±0.33Bq/kg

7 水样 排水道进水口 Co-60 ≤LD=8.0E-02Bq/L

8 底泥 贮源井底部 Co-60 (2.14±0.32)E+01Bq/kg

离子交换树脂样品和贮源井底泥样品的分析结果均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

（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物料及井底沉积物中 Co-60的解控水平推荐值

（10Bq/g）。辐照室外环境土壤、排水道进水口底泥样品的分析结果均低于《γ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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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拟开放场址土壤中 Co-60活度浓度限值

（0.03 Bq/g）。

8.3结论

通过 2019年 08月 23日~26日的源项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的室内γ辐射剂量率水平为（60.9～142.5）nSv/h，

处于上海市的正常本底范围之内；辐照室周围环境γ剂量率测量水平为（68.1～

138.4）nGy/h，处于上海市的正常本底范围之内。

（2）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含里面关键设施表面)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均小于仪

表探测限，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规定的

表面污染控制水平（0.8Bq/cm2）。

（3）离子交换树脂样品和贮源井底泥样品的分析结果均低于《γ辐照装置退

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物料及井底沉积物中 Co-60 的解控水平推荐值

（10Bq/g）。

（4）辐照室外环境土壤、排水道进水口底泥样品的分析结果均低于《γ辐照

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拟开放场址土壤中 Co-60 活度浓度限值

（0.03 B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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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项目工程分析与源项

工艺设备和工艺分析

9.1退役过程概述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中核比尼（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退役的

总负责单位，负责退役方案制订、方案设计、过程监测及控制、放射源的处置、

放射性废物的整备等工作。中核比尼（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委托原子能院进行

源项调查、现场环境监测、环评报告编制等工作。

在退役前，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对辐照装置退役现场的辐射环境及放射源

运输铅罐进行了监督性监测，见附件 13。放射源运出后，原子能院对拟退役场址

进行源项调查，并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待相关部门批准后实行无限制开放。

因此整个退役过程可总结如下：

（1）项目实施单位进行退役前的准备工作，包括：

①倒源前场址周围的辐射环境现状调查，配备倒源的工具及材料，准备运输

容器和运源车辆、人员及相关的应急预案和质量保证等文件。

②项目实施单位进行现场倒源工作，生态环境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及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对整个倒源过程进行现场监督，上海

市辐射环境监督站对装源货包和车辆进行监测。经相关部门同意后实施放射源的

运输。

（2）放射源运出后，委托原子能院辐射监测与评价实验室对拟退役场址辐射

环境现状进行监测，出具监测报告，并编制源项调查报告。

（3）委托原子能院对退役过程和场址进行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出具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表。

（4）经审管部门批准后，同意该场址开始退役活动。

（5）退役活动完成后，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自行组织竣工环保验收，保

证该场址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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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退役流程框图见图 9-1。

图 9-1 退役流程总体框图

9.2退役之前的倒源过程分析

2019年 5月，上海应用所对倒源前的贮源井的井水进行取样检测，见附件 10。

2019年 6月 18日，业主单位对辐照室贮源井中的放射源进行倒源工作，上

海应物所对整个倒源过程进行了全过程辐射监测，并接受了环保部华东核与辐射

安全监督站、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及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的现场监督检查。

2019年 6月 24日，上海应物所对倒源后的贮源井的井水进行取样检测，水

质检测结果见附件 14。从附件可以看出，贮源井中的钴源在倒源前没有发生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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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源过程中也没有发生破损。

9.3放射性废物

根据源项调查报告结论：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钴源辐照室室内和周围环

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均在上海市室内和室外正常本底范围内。辐照室及其配套房

间(含里面关键设施表面)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均小于仪表探测限，均低于《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规定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0.8Bq/cm2）。离子交换树脂样品及贮源井底泥样品的放射性分析结果低于《γ

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物料及井底沉积物中 Co-60的解控

水平推荐值（10Bq/g）。辐照室外环境土壤、排水道进水口底泥样品的分析结果

均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拟开放场址土壤中 Co-60

活度浓度限值（0.03 Bq/g）。因此本项目的退役活动不产生放射性废物。

污染源项描述

由源项调查可知，该钴源辐照装置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受到污染，室内外γ剂

量率水平均处于上海市的正常本底范围。

（1）正常工况的污染途径

在正常退役过程中，主要污染途径是场址污染时由于去污造成的直接外照射

和吸入内照射。本项目由源项调查可知，该钴源辐照装置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受到

污染，因此，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工作人员及公众造成额外的剂量。

（2）事故工况下的污染途径

从源项调查结果和和实施过程分析可知，该项目退役过程中发生事故的概率

很小，即使发生事故也不会对环境造成辐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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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项目安全设施

10.1监测计划

10.1.1退役实施的监测

(1)退役前辐射监测

①γ剂量率监测

为摸清拟退役辐照装置周围环境及室内辐射水平，为退役过程中的辐射环境影

响评价提供基础数据，由原子能院在退役实施前对辐照装置内及周围环境γ剂量率

进行监测。

②表面污染监测

为了解辐照室墙壁、地面等的表面污染状况，原子能院对各辐照室内地面、墙

壁等进行了表面污染监测。

③贮源井井水样品分析

为确认湿法式辐照装置退役前贮源井的水是否满足《钴-60辐照装置的辐照防

护与安全标准》（GB10252-2009）中关于水中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控制要求，在废

水排放之前，对贮源井水中放射性活度浓度进行监测。

④土壤及交换树脂样品

为确认退役前拟退役场所土壤及交换树脂的污染状况，原子能院对拟退役场所

周围土壤及辐照室内的交换树脂进行了取样分析。

(2）退役过程中的监测

为保障工作人员安全，在整个退役过程中，对现场γ剂量率水平进行全程实施

监测。

(3）个人剂量监测

为确认工作人员受照剂量不超标，全部参加退役的工作人员均佩戴个人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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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对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进行监测。

10.1.2退役后场址终态监测

10.1.2.1监测目的

终态监测目的：验核项目终态时，各项技术指标是否满足退役目标值的要求。

10.1.2.2监测项目

在该辐照装置退役后，按照《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导则的要

求，退役作业完成后业主单位应进行终态监测，主要监测方案如下：

（1）γ剂量率监测

通过对辐照装置及周围环境剂量率进行监测，检查γ剂量率水平是否异常。应

监测如下点位，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表 10-1 终态监测γ剂量率监测布点

监测点位号 监测位置

1 辐照室相邻房间

2 辐照室迷道

3 辐照室贮源井

上部

中部

下部

4 辐照室内

5 辐照室防护门外

6 大厅

7 二层钴源提升操作间及相邻房间

8 辐照室所在建筑外北侧

9 辐照室所在建筑外东侧

10 辐照室所在建筑外南侧

11 辐照室所在建筑外西侧

（2）辐照室内外表面污染水平

辐照室内的表面污染水平应监测如下点位，同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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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终态监测表面污染水平监测布点

监测点位号 监测位置

1 辐照室地面

2 辐照室东墙

3 辐照室南墙

4 辐照室西墙

5 辐照室北墙

6 辐照室贮源井墙壁

7 辐照室贮源井底部

8 辐照室迷道地面、墙壁

（3）周围土壤样品放射性水平

辐照室周围土壤放射性水平应监测如下点位，同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表 10-3 终态监测土壤放射性水平监测布点

监测点位号 监测位置

1 辐照室所在建筑东墙外

2 辐照室所在建筑南墙外

3 辐照室所在建筑西墙外

4 辐照室所在建筑北墙外

10.1.2.3监测方法

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的要求，监测方法原则上采

用国家标准分析方法，无标准分析方法的，选用经过验证可行的方法。各监测项目

采用的标准分析方法见表 10-4。

表 10-4各监测项目的标准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测定方法依据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γ辐射剂量率 GB/T14583-1993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2 α、β表面污染 GB/T14056.1-2008
《表面污染测定第一部分 β发射体（最大

β能量大于 0.15Mev）和α发射体》

3 土壤中γ核素分析 GB11743-2013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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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4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是使监测结果具有适当的置信度而采取的有计划的系统行动，其目的

是通过对监测过程的全面质量控制，保证测量结果的代表性、可比性、准确性和可

靠性。

监测的单位严格按照有效的标准、规范、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等技术和管理规定

进行监测工作，确保监测数据准确、有效。

（1）监测实验室和监测人员素质要求

参加本项目监测工作的单位和实验室具有辐射环境监测资质并通过计量认证；

监测人员具备辐射防护基本知识，掌握辐射环境监测技术和管理控制程序，并经培

训考核，持证上岗。

（2）仪器设备检定：

强制检定的监测仪器每年检定一次，设备员制定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计划，

对在用仪器设备严格按照检定/校准周期组织检定，对总α、总β测量装置、γ谱仪等

测量装置定期进行效率刻度、本底测量。

（3）采样过程的质量控制

采样器和现场使用的计量仪表均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使用前经检

验，确定其性能良好后方可采样。每个样品均有采样记录，同时记录了有关的环境

参数，记录人员在采样记录单上签名。每个样品都附有样品标签或卡片，保证标签

字迹清楚，并与实物相符。采样后尽快进行预处理，并送实验室分析测量。样品到

达实验室后，样品保管人员和送样人员根据送样单和样品标签认真清点样品。

10.2污染防治措施

中核比尼（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为整个退役项目总负责单位，为了防治或减

轻污染，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成立了钴源退役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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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比尼（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了钴源退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钴

源退役工作。

（2）做好退役前倒源及运输方案

为保证退役过程安全，制定了本项目的退役的实施方案。

（3）全过程监测

对退役前、退役过程中现场辐射水平及个人受照剂量进行监测，对倒源前、倒

源过程中的贮源井水总β放射性进行了全面的监测，对运输车辆和货包进行了监测，

并在源装运完成后对整个退役场址进行了源项调查。

（4）人员资质

整个退役过程均由经过辐射防护相关知识培训的有资质的工作人员操作。

（5）制定应急计划

为确保退役过程中的安全，项目退役方案中制定了事故、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案，

确定了应急人员、职责和处理措施。运输实施单位制定了《放射性物品公路运输应

急处置方案》，详细确定了应急机构、职责和采取的措施。

三废的治理

根据源项调查结果可知，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会产生放射性废液、放射性固体

废物等放射性废物。其建筑内的设备、办公设施作为一般废物运往垃圾填埋场进行

填埋处理。

本项目产生的离子交换树脂属于危险废物，将由有资质的单位负责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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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环境影响分析

建设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属于退役项目，无建设阶段的环境影响。

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11.1退役前的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2019年 6月 18日，业主单位组织对钴源室中的放射源进行倒源工作。

整个倒源过程中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见表 11-1，可见倒源人员的个人剂

量监测结果在 1/2MDL~5.2μSv之间，因此将倒源过程对工作人员所致的最大个人

剂量取 5.2μSv，即 5.2E-03 mSv，小于工作人员的剂量约束值 5mSv。

表 11-1倒源个人剂量监测结果

序号 姓名 累积剂量（μSv）

1 张祺 5.2

2 沈伟东 1/2MDL

3 赵宇航 1/2MDL

4 何伟荣 3.2

5 朱莲娣 1/2MDL

6 张书文 1/2MDL

7 张林 1/2MDL

注：表格中对应于监测周期的MDL的值为 3.1μSv。

11.2退役过程中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从附件 18的源项调查结果可知，场址内的环境γ辐射剂量率处于本底水平，没

有发现污染。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含里面关键设施表面)污染水平均小于探测下

限，离子交换树脂样品和贮源井底泥样品的分析结果均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物料及井底沉积物中 Co-60 的解控水平推荐值（10Bq/g）。

辐照室外环境土壤、排水道进水口底泥样品的分析结果均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

（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拟开放场址土壤中 Co-60 活度浓度限值（0.03 Bq/g）。

据此可以判断，在退役过程中对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环境影响可忽略不计。

11.3退役过程中放射性三废的产生量及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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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源项调查结果，退役活动中不产生放射性三废，辐射环境影响可忽略不计。

11.4退役后场址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源项调查报告结论：①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及周围环境的γ辐射剂量率

水平处于上海市的正常本底范围之内。②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含里面关键设施表

面 )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规定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0.8Bq/cm2）。③离子交换树脂样品和贮

源井底泥样品的分析结果均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

的物料及井底沉积物中 Co-60的解控水平推荐值（10Bq/g）。④辐照室外环境土壤、

排水道进水口底泥样品的分析结果均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

中规定的拟开放场址土壤中 Co-60活度浓度限值（0.03 Bq/g）。

本项目的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都可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退役后的辐照室

及其配套房间可作为非放射性场所使用。

根据源项调查结果可知，室外土壤、排水道进水口底泥样品的中样品的分析结

果均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拟开放场址土壤中 Co-60

活度浓度限值（0.03 Bq/g），因此，退役后场址周边对公众造成的剂量远低于公众

的年剂量约束值 0.1mSv，可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事故影响分析

从源项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辐照室内辐射水平较低，本次退役活动不会发生放

射性事故，其对环境造成的辐射影响很小。



47

表 12 辐射安全管理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

整个退役过程中，业主单位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中核比尼（北京）

核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总负责单位。为了防治或减轻污染，上海长沪新材料有

限公司成立了领导小组，全面实施钴源辐照装置退役工作，其具体职责如下：

1、组织机构

图 12-1 本项目退役领导小组

2、退役领导小组职责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总负责单位，全面负责该单位钴源辐照装置退

役工作；中核比尼（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为实施单位，负责钴源退役过程中具

体实施，并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组，其各工作组的相关职责如下：

（1）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组织、指挥、协调退役拆除各阶段的工作；

对工作计划、具体安排、安全、质量进行审核批准，协调与外单位的相关工作，

对退役操作进行监督审查，对阶段和总体工程进行内部验收。

（2）中核比尼（北京）核技术有限公司项目部：对项目技术、进度、安全

和成本控制全面负责，负责现场施工的组织、实施、操作人员的安排、根据辐射

监测人员的监测结果掌握操作人员进入操作现场的时机，对整个退役过程操作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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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辐射防护组，负责现场操作中辐射防护和辐射监测工作，主要工作包

括：现场操作人员个人防护用品、γ个人剂量仪发放，进入辐照室人员控制，监测

操作中γ剂量率的变化，随时为操作人员提供信息，保证操作安全。

（4）倒源整备组，具体实施现场的倒源操作工作，主要包括：放射源数量

的核查、倒源、包装、铅罐的卸载等工作。

（5）运输组，项目放射源及放射性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运输，运输组主

要负责协调项目废源及放射性废物的运输工作。

（6）去污组，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发现污染，负责污染处理。

（7）现场应急组，在项目出现应急事件时，负责按照应急处理程序进行应

急操作。

为保证退役过程安全，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废旧

放射源处置及辐照装置退役实施方案》，该方案中详细制定了倒源实施方案、废

源运输方案、倒源和运输过程中的监测与防护程序。

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为做好本次退役工程，项目实施单位在制定一系的现场管理制度和规定，并

严格执行，拟制定的制度和规定包括：《进出现场管理规定》、《现场安全管理

规定》、《辐射防护管理规定》、《施工现场消防管理制度》、《安全防护用品

采购、使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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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监测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进行全过程监测，对退役前、退役过程中现场辐射水平及

个人受照剂量进行监测，并对辐照室的迷道、地面及倒源前、倒源后的贮源井水

中 Co-60活度浓度等进行了全面的监测，并委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贮源井

水排放后对整个退役场址进行了源项调查。

辐射事故应急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的《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辐照装置退役实施方案》中

详细确定了退役过程中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的机构、职责和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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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结论与建议

结论：

（1）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辐照装置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605 号，

钴源辐照装置于 1986年投入使用，2019年 2月停用。运行期间未发生过放射性泄

漏事故和放射源丢失事故，贮源井水也没有被污染过。普陀区人民政府拟收回辐照

装置所在的土地使用权，公司决定关停单位钴源辐照装置，并办理相关放射源转让

及辐照装置退役手续。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申请将其钴源辐照装置进行退役处

理，符合实践的正当性。

（2）在退役之前，项目组织和实施单位通过精心组织，专业操作，确保倒源

过程没有造成仪器设备的污染，也没有出现卡源、放射源遗漏等情况；在整个运输

过程中，没有出现放射源被盗、车祸等事故。在整个倒源及装运过程中，对工作人

员造成的最大个人有效剂量为 5.2E-03 mSv，远小于工作人员的剂量约束值。

（3）在整个退役过程中，业主单位和实施单位积极配合，保证退役工作的顺

利完成。在退役之前，委托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对场址进行了源项监测，监测

结果表明，退役前的场址没有出现污染；退役过程中，也不产生新的放射性废物，

因此退役过程中对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造成辐射影响很小。

（4）通过退役前场址周围环境中土壤中监测结果以及退役过程中不会产生新

的放射性废物可知，退役后的场址将不会出现污染，土壤中的放射性核素 Co-60

活度浓度满足相关标准，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承诺：

（1）拟退役项目在退役过程中，将严格按照退役实施方案执行，做好退役过

程中的辐射防护措施和监测。

（2）拟退役场址退役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将根据“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及国家相关规定的要

求及时自主组织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编制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按照

规定申请终态验收。

（3）拟退役项目在退役过程中，绝不弄虚作假，绝不违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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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审批

下一级环保部门预审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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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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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项目位置及周围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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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项目一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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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项目二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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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辐照室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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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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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政府回收土地使用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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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钴源（44根）购源合同

（1）8根英国 2002年出厂的钴源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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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根加拿大 2004年出厂的钴源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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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根加拿大 2009年出厂的钴源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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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根加拿大 2011年出厂的钴源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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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根原子能院 2015出厂的钴源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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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辐射工作人员登记表

上海长沪新材料有限公司辐射工作人员清单

序号 姓 名 出生日期 学历 岗位 培训机构 证书号 复训时间 复训编号

1 黄卫兵 1967.4 本科 总经理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D1202151 2016.11.14~15 B1653020

2 张祺 1960.12 高中 钴源运营管理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D1202153 2016.11.14~15 B1653022

3 何伟荣 1968.1 中专 钴源运行管理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D1202154 2016.11.14~15 B1653023

4 宋建祥 1963.3 本科 钴源控制操作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D1202156 2016.11.14~15 B1653024

5 李恺峰 1952.10 高中 钴源控制操作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D1202157 2016.11.14~15 B1653026

6 朱莲娣 1955.1 高中 剂量管理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D1202158 2016.11.14~15 B1653025

7 张国彬 1962.12 高中 钴源控制操作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D1202159 2016.11.14~15 B1653027

8 贾广金 1974.6 本科 辐射安全管理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D1202152 2016.11.14~15 B1653021

9 张书文 1970.4 高中 钴源控制操作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D1402055 2018.08.08~09 D1803064

10 蔡军 1982.11 本科 辐射安全负责人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ZSICA01-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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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公司 2018年度个人累积剂量监测

2018年第一季度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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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季度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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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度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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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四季度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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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8年场所辐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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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环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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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退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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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上海应物所辐射安全许可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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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转到上海应物所的 8根钴源棒的台账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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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倒源前井水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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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放射源运输批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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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放射源交接单（36根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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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启运前货包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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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井水排放前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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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井水排放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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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井水排放工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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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Cs-137校准源转让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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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源项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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